承诺函
杭州产权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
我方拟承租杭州市邮电路17-1号房屋3年租赁权，现做如下承诺：
1、我方已认真阅读、知悉并自愿遵守《房屋出租交易规则》、《在线报价实施办法》和《杭州产权交易所在线报价交易须知》等文件的规定，同意按照相关规定参加本项目竞价活动。
2、我方提交承租申请并且交纳交易保证金后，即视为已详细阅读并完全认可本项目所披露内容以及已完成对标的的现场踏勘，表明已完全了解并自愿接受标的的全部现状及瑕疵，并自愿承担一切交易风险。
3、意向承租方须书面承诺：
（1）同意在被确定为承租方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携带报名时上传的主体资格证明等相关文件原件至杭交所完成现场确认和签署《成交通知书》、交易记录，在出租方指定时间、地点签署《房屋租赁合同》等相关合同文件；并在《房屋租赁合同》签署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将交易服务费、履约保证金一次性支付至杭交所指定账户，并向出租方指定账户(户名：浙江省中医院 ；账号：33001616335050009050；开户行：建行杭州之江支行)一次性支付首期租金等交易资金（《房屋租赁合同》签署当日，承租方交纳的交易保证金冲抵交易服务费、履约保证金）（以到账时间为准）。
（2）租赁期内，未经出租方书面同意，承租方不得转租或转借、与他人共同使用、与他人联合开发或合作运营等方式进行租赁房屋租赁使用权的转移，亦不得将全部或部分租赁房屋使用权用作担保、抵押、质押或设置其他第三方权利。
（3）承租方如对房屋进行室内外装修，须事先征得出租方的书面同意后，方可施工。此施工如需向政府相关部门报批，可以以出租方的名义申报，但报批、验收工作及费用由承租方承担，出租方应积极予以协助。对于承租方装修、装饰、改善和增设的他物，出租方不承担维修义务。
（4）租赁期间，租赁房屋发生的水、电、燃气、暖气、通讯、收视、互联网、卫生、物业管理费以及房屋、附属物、相关设施设备的日常维修费等所有费用，均由承租方承担，并直接向有关管理单位交付。
（5）承租方应按照该处房屋用途的约定，自行取得合法的营业执照，并保证所租赁的房屋仅作为其从事营业执照范围内经营活动的使用。承租方应服从出租方管理，遵守出租方及物业所在地物业公司的管理规定，负责承租区域内各项秩序的维护和管理，确保其经营行为和员工活动不对租赁场所其他租赁客户和来访人员造成不利影响，不妨碍他人正常的经营和办公秩序，不在承租区域内进行扰民、有污染及违反公序良俗的经营活动，不进行违法经营、违法活动。
（6）出租方在成交之日起1个月内按现状交付给承租方。承租方应理解出租方在交接工作方面的复杂性，并同意无条件等待该租赁场地直至交付止，等待期间，不得要求退回履约保证金或修改《房屋租赁合同》。实际交付时明确租期起始时间，即以实际交付租赁房屋之日起算租赁期限，自动后延为租赁期满。
（7）出租方与承租方的权利义务详见《房屋租赁合同》。
4、本项目房屋交付以附件《房屋租赁合同》样本相关内容为准。
5、本项目承租方须按照以下标准缴纳交易服务费：
（1）若只征集到一家意向承租方的，承租方须支付各年累计租金1%计的交易服务费；
（2）若征集到两家及以上意向承租方的，承租方须支付各年累计租金2%计的交易服务费。
6、若非出租方原因，出现以下任一情况时，意向承租方交纳的保证金不予退还，先用于补偿杭交所的各项服务费，剩余部分作为对出租方的经济补偿金，保证金不足以补偿的，相关方有权按照实际损失继续追诉：
（1）意向承租方提交承租申请材料并交纳交易保证金后单方撤回承租申请的；
[bookmark: _GoBack]（2）产生符合条件的意向承租方后，各意向承租方在竞价期间均不报价的
（3）在被确定为承租方后未按约定签署《成交通知书》、交易记录、《房屋租赁合同》的或未按约定支付交易服务费、履约保证金的；
（4）意向承租方未履行书面承诺事项的；
（5）存在其他违反交易规则情形的。                    
                        
意向承租方（签章）：
                                                 年   月   日
